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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深基坑工程的支护施工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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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可用建设用地面积逐渐缩小，为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问题，高层建筑以及超高

层建筑工程项目越来越多，地下结构工程的埋深越来越大，相应也会对土建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及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

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中涉及到的施工技术复杂、施工难度大、影响因素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为保障土建深基坑工程

支护施工质量、效率与安全，应在合理应用支护施工技术的同时加强管理，为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提供保障。基于此，本

文结合工程案例，就土建深基坑工程的支护施工及管理进行探究。

【关键词】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管理；三轴水泥搅拌桩；地连墙；排桩

深基坑支护虽然多数都为临时性工程，但深基坑支护

工程对外界环境变化敏感，施工中涉及到的不确定影响因

素众多，相较于永久性基础结构，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的

难度更高，再加之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存在一定的安全风

险，因此要在合理应用支护施工技术的基础上加强管理，

提升深基坑工程支护施工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1  工程概况

本文结合实际工程对土建深基坑工程的支护施工及管理

进行探究。该工程总用地面积约38326m&#178;，地下室面

积52187m&#178;。基坑设计开挖深度为9.45~11.85米，围墙

周长为930米左右。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基坑支护机构使

用期限为两年。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和周边建筑情况，本工

程基坑支护决定采用联合支护形式。

2  土建深基坑工程的支护施工及管理措施

2.1  三轴水泥搅拌桩施工及管理

三轴水泥搅拌桩是指将水泥浆作为固化剂，借助搅拌的

方式将水泥浆与地基中的软土混合，进而提升地基土强度

的技术形式。三轴水泥搅拌桩主要应用于处理软土地基，

图1  水泥搅拌桩施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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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基坑支护中，三轴水泥搅拌桩主要是与支护结构体系

组合，用于支护结构的被动区加固处理，也能在支护结构

外围用作止水帷幕。三轴水泥搅拌桩施工流程详见图1。

三轴水泥搅拌桩具有工艺简单、施工便捷的特点，但受

地质条件差异的影响，使得成桩效果也有所不同。为保证

三轴水泥搅拌桩成桩效果与设计标准要求相符，需要合理

选用施工技术，同时加强施工管理，确保施工效果。

鉴于目前市面上三轴搅拌桩机械设备老旧，维修保养

不专业，且有因设备问题造成的倒塌伤亡事故发生，建议

在进场组装调试完毕后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对机械连接构

件、行走系统、液压系统等完好性进行评估检修后再进行

施工。

本工程涉及到的淤泥层的厚度较大，同时淤泥层富含有

机物，这会给水泥搅拌桩成桩效果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为保证成桩效果，施工过程中需要适当延长钻头在淤泥层

中的搅拌时间，并借助高速旋转、低速提升的档位施工方

法来保障搅拌效果。施工前先进行试桩，通过试桩来确定

相应的施工技术参数，为后续施工提供参考依据。本工程

施工中应用的水泥浆的水灰比为1.5，水泥为42.5R普通硅

酸盐水泥，水泥浆搅拌时间不少于3分钟。使用之前先对水

泥浆进行过滤，通过过滤清除杂物，避免造成泵机堵塞，

过滤后的水泥浆才能入泵。施工过程中下钻与提升均用慢

档，以便更好的保证水泥浆与淤泥之间搅拌均匀。钻机钻

进搅拌速度一般在1m/min，提升搅拌速度一般在1.0-1.5m/

min，注浆过程中要确保每米水泥掺入量不少于20%。在桩

底部分重复搅拌注浆，提升速度不宜过快，避免出现真

空负压，孔壁塌方等现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保证

成桩质量以及桩头均匀密实。桩龄达到28天后进行抽芯检

测，确保成桩效果之后再进行土方开挖。

本工程中主要借助三轴水泥搅拌桩进行坑内加固以及外

侧的止水帷幕，由于本工程涉及的地质条件不佳，会给成

桩效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保证水泥搅拌桩的成桩效果，

需要加强施工管理。施工前要按照设计的配合比配置水泥

浆，并定期抽查水泥浆的浓度和单幅水泥用量。施工前以

幅为单位做好放样工作，确保套打效果。施工中要严格把

控钻杆提升速度，确保水泥浆与淤泥搅拌均匀。合理安排

作业时间，保证施工的连续性，减少冷缝的产生。搅拌桩

成桩应均匀、连续、无缩颈和断层，严禁在提升过程中断

浆，特殊情况造成断浆应重新成桩施工。

2.2  地下连续墙施工及管理

地下连续墙防渗性能好，墙体幅与幅之间的接头处理到

位，使得地下连续墙几乎不透水。墙体刚度大，用于基坑

开挖作业阶段，可以承受很大的土压力，极少发生地基沉

降和坍塌事故。考虑到项目处于市中心，周边环境较为复

杂，周边环绕小区民房建于80,90年代多采用沉管桩与浅基

础，最近处距基坑边约8m，因此靠近浅基础民房位置采用

地下连续墙进行围护。

施工前首先应考虑到地连墙施工钢筋笼加工区和泥浆

制备区占地面积较大，且吊车行车通道需要砼硬化加固，

根据地连墙所在区域合理规划进场时间，减少对工程桩等

施工影响。针对地连墙钢筋笼重量大的特点，吊装前要做

好地基承载力、吊环、滑轮、钢丝绳受力验算工作，优化

钢筋笼起吊点位置，明确双吊机抬吊具体控制措施和回旋

半径，确保吊装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成槽前，需做好泥浆

制备和水化，泥浆的储备量宜大于每日计划最大成槽量的

2倍，新制泥浆水化时间不应小于12小时，配合比应按项

目土层情况试成槽确定。成槽过程中要重点做好垂直度的

控制，细化卡斗、埋斗、掉头和扰流的预防措施，在连续

墙接头处对先行幅墙体接缝进行刷壁清洗，提高接头处的

抗渗及抗剪性能。钢筋笼分节对接部分应采用机械连接，

宜整笼制作并吊装，吊环和吊筋应采用圆钢，重点做好纵

向抗弯桁架的安装，防止吊装过程中产生不可复原的，闭

合幅、异形幅制作前应对槽位进行复核，根据复核数据进

行加工。水下砼浇筑应均匀连续，初灌时导管底距离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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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00mm，初灌方量应满足初灌后导管埋深大于500mm，

两相邻导管间距不宜大于3m，混凝土高差应控制在500mm以

内。注浆施工前，宜进行注浆试验，明确注浆压力、速率

和注浆量，注浆管在初凝后终凝前宜用清水打通管路，终

止注浆条件以注浆量控制为主，浮浆压力为辅，注浆过程

中如发生注浆管堵塞，可将注浆量增加到相邻注浆管，当

相邻管均堵塞，可补管注浆。

施工管理过程中要将维护结构的变形监测作为重点，在

施工过程中，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维护结构的变形量也

会随之增加，加强维护结构变形监测，确保各施工阶段维

护桩侧向变形值小于报警值。其中地连墙的主要监测内容

宜包括：墙体内力、墙体水平及竖向变形、墙体深层水平

位移、墙体渗漏水状况。

2.3  排桩施工及管理

排桩是借助桩体按队列形式布置组成的基坑支护结构，

涉及到的桩型为混凝土钻孔灌注桩。结合本工程的特点以

及深基坑支护工程质量要求，除地连墙位置决定采用排桩

的方式进行施工。

排桩施工过程中首先要做好施工准备工作，施工前应

结合设计图纸、施工方案做好技术交底，了解工程涉及到

的土层地质、水文勘察资料，明确构筑物、基础平面与周

围地下设施管线的关系。排桩施工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排

桩的具体位置，施工中借助测量仪器进行定位，将桩位偏

差控制在5厘米之内。完成测量定位之后应用桩机进行钻

孔，按照设计要求严格控制孔的深度和直径，竖向偏差不

得大于0.5%。排桩常规情况下深度较工程桩较浅，所穿透

的土层自制泥浆效果不佳，往往需要添加膨润土等技术手

段改善泥浆性能，避免孔壁缩颈、塌陷和后续桩身露筋等

现象，此外排桩施工应用跳打法施工，相邻两桩最小施工

间隔时间不应小于36小时，需要合理规划行桩路线，保障

排桩施工质量。完成成孔施工之后，再将钢筋笼插入桩孔

中，之后进行混凝土浇筑，水下混凝土必须具有良好的和

易性，坍落度可取180~220mm，水下混凝土必须连续灌注，

每根桩的灌注时间按初灌混凝土的初凝时间控制。排桩施

工过程中，要加强检测，确保桩身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应

采用低应变动测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检测桩数不宜小于总

数的20%，同时也要做好土方开挖阶段的保护，避免因施工

对其造成损坏。冠梁施工前，应将排桩桩顶浮浆凿除，并

将残渣、浮土和积水清理干净，凿除浮浆后必须保证暴露

的桩顶混凝土达到强度设计值，凿桩不得破坏桩身质量。

另外，在施工管理过程中还应严格控制基坑边堆载，

不得超出设计荷载，应做好应急预案，现场应有抽水、堵

漏、发电设备、回填等应急措施，物资必须在开挖前落实

到位，建设单位应委托第三方对周边建筑、管线现状进行

调查、取证，避免日后纠纷。

结束语：

深基坑支护工程是现代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深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难度大，涉及到的风险因素多。近年来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不断完善，应用效果更加显著，但与

此同时基坑的开挖深度与开挖范围也在不断增加，使得深

基坑施工的难度与风险也随之不断提升。为保证深基坑支

护施工的质量与安全，应在合理选用施工技术的同时加强

管理，保证施工的规范性与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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